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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狩獵文化與警察執法之衝突與對話 

--從巴布麓案件談起 

臺東縣警察局保安科科長彙整提供 

壹、 前言 

  原住民文化中，狩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，臺灣原

住民主要以獵槍作為狩獵的工具，且狩獵時應符合「合法

槍枝」、「合法狩獵」及「需狩獵合法物種」等三個要件，

其中在原住民使用獵槍的管理上，政府主要是依據「槍砲

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」及「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」

來管理。由於內政部警政署訂定的「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

管理辦法」，在製作方式與要件上有詳盡的規範，因而原住

民同胞多所主張因獵槍製造受限，品質難以改進，將增加

受傷之可能。是以，在現行的規範下，原住民的狩獵活動

及工具均受到拘束，實務上屢有因執法造成衝突，引發現

行法令與原民傳統扞格之爭議。警察機關如何在執行公權

力與守護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中取得一個和諧的最大公約

數，是處於多元社會的我們，應該思考的議題，也是在面

對各種文化時，應該具有的執法態度。 

貳、 原住民狩獵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 

  原住民居住在山林裡與大自然共存共榮，其所發展出

來取用野生動植物的知識與機制，是謂原住民族的狩獵文

化。原住民族的生活與狩獵活動是密不可分的，對於原住

民而言，狩獵是一項古老而神聖的活動，藉由狩獵可表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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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祖靈的尊敬和對山靈的感謝。狩獵在傳統部落社會裡，

是動物蛋白質的來源以及男子取得地位和榮耀的方式，其

行為也是信仰、祭儀結合的社會文化表現。男子從小被期

盼成為獵人，隨著與父兄在大自然中學習，熟悉地形與各

種山林間的技能，而學習狩獵的過程，其實就是男子社會

化的過程。雖然會有因族群的不同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

殊文化，總體而言，原住民族狩獵在部落社群裡具有重要

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儀式性功能，並不是單純的「人類去

獵捕動物」的行為。 

  以卑南族年度最重要的祭儀「大獵祭」而言，大獵祭

是一年一度的大事，如同漢族的農曆過年，散居各地的族

人會返家團聚，在大獵祭期間，成年男子會跟隨耆老狩獵，

婦幼與孩童則在部落中為獵人祈福，等待迎接豐收獵物，

接著一同告慰喪家，告別悲傷，迎接新年。大獵祭攸關部

落集體文化信仰、傳統價值與原民社會制度之維繫，不單

只是將狩獵收獲帶回部落慶賀，而是傳統生活習俗之重要

內容，亦為卑南族群生命循環的重要環節，以及生命與文

化傳承的機制及神聖活動。 

參、 巴布麓案件始末 

  臺東市卑南族巴布麓部落為辦理年度神聖祭儀「大獵

祭」（mangayaw），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

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，於 103 年 12 月 14 日向臺東

縣政府提出申請，經臺東縣政府核准部落於狩獵期間（103

年 12 月 25 日至同年月 31 日），於狩獵區域範圍（臺東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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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河鄉、成功鎮及長濱鄉）進行狩獵。部落族人於 12 月

29 日依照傳統自部落出發，紮駐於東河鄉七里橋畔營地，

展開為期三天兩夜之祭儀。因本局成功分局員警與林務局

成功工作站於 12 月 30 日接獲線報，於臺東縣東河鄉泰源

村山區有人非法盜獵，員警遂前往埋伏，並於次（31）日

0 時 10 分時，查獲吳○成、莊○雄、陳○壽、陳○義、楊

○國等 5 人，涉嫌在非申請狩獵範圍（東河鄉臺 23 線 19.1

公里處），持非法土造長槍獵捕野生動物，違反槍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，並當場查扣非法土造長槍

之霰彈槍 3 枝（霰彈槍子彈 25 顆），未申請執照非法獵槍

1 枝、原住民自製獵槍 2 枝及山羌 1 隻、飛鼠 2 隻，全案

偵訊後依法移送臺東地檢署偵辦。 

  警方偵辦本案引發卑南族及其他原住民族不滿，認為

警方侵害其傳統習俗，進而引起了族人數次陳情、抗議，

後續法務部、內政部、內政部警政署及本局均就本案積極

研議相關改善措施作為回應，最後臺東地檢署於 104 年 7

月偵查終結，肯認獵人所用槍枝確實背負著生存文化意

涵，加上其行為期間是在祭典期間的狩獵行為，雖然狩獵

地點超出申請範圍，考量超出區域尚在合理且可接受範圍

內，基於尊重原住民文化之旨，對 5 名獵人作出不起訴處

分，而本次事件也成為本轄自 96年知本卡大地布大獵祭遭

森林警察取締以來的第二起因歲時祭儀部落狩獵遭取締的

抗議事件。【註：96 年底，卡大地布（知本）部落的獵人

在大獵祭期間遭到森林警察追捕、搜身、詢問並強制驅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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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影響祭典儀式，引發部落族人群起抗議】 

肆、 本案執法過程檢視 

  本局為期審慎，於本案發生後指派人員檢視辦案過程檢討

如下： 

一、本案所扣留之自製獵槍未能在即時查證無誤後，立即發

還持有人，另本案原住民被告或嫌疑人偵訊時雖有明確

表示不需律師到場，然偵辦人員仍應主動通知法律扶助

基金會指派辯護律師，程序上容有瑕疵。對於上開程序

瑕疵，本局就相關人員未盡督導之責部分，予以行政處

分。 

二、另本局責請成功分局教育所屬確實檢討改進，並對偵辦

本案員警加強輔導與考核，防範類似情事再度發生，以

提昇案件偵辦品質。 

伍、警察機關因應與策進 

一、內政部警政署因應情形 

   有關原住民自製獵槍的問題，行政院前於 103 年 1 月 15

日與原住民族地區 30 位山地鄉（區）長會談，會中主席

裁示：「對於獵槍使用安全問題，宜由大方向來規範，先

修正『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』，且須考量以原住

民安全使用獵槍為修法原則，並請內政部迅速邀集會

議，於半年內研擬合宜的規範」。內政部依據指示，為辦

理「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」原住民自製獵槍定

義檢討修正作業，成立「原住民自製獵槍定義修法小組」， 

並接續召開 1 次修法小組委員及 2 次小組幹事會議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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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共識：另為使「原住民自製獵槍定義」之修正更臻完

善，內政部警政署將 3 次會議之共識意見及修正內容，

於 103 年 4 月 23 日召開協調會邀集原住民代表一同研

商，俾利我國槍砲管理制度能更兼顧社會治安維護及尊

重原住民傳統文化等需求。此外，內政部警政署為減少

諸如本案之執法衝突及誤解，並於訴訟層面維護原住民

權利，相關作法如下： 

（一）為使員警執勤落實依法行政，內政部警政署研訂函頒「查

察持用自製獵槍作業程序」，希望能以更細膩的方式執

法，達到更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目的。依上揭程序，員

警查獲原住民未攜帶槍照或無法出示有效原住民製獵

槍執照時，如經查證具備原住民身分，且所持用槍枝係

屬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條第 3 款之自製獵

槍，同時查驗執照正本與持用人身分、持用槍枝資料無

誤，即予備查後任其離去。 

（二）為避免偵辦原住民非法持有槍械案件，遭誤解警方為爭

搶績效而取締，衍生爭議，刑事警察局函頒修正「警察

機關全面槍肅非法槍械評核計畫」，規定「查獲原住民

單純持有未登記之原住民自製獵槍，係屬行政罰案件，

不予核分。」。 

（三）對於刑事案件被告或嫌疑人之原住民，再次重申並要求

各警察機關落實「警察機關詢問被告或嫌疑人為智能障

礙或原住民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作業

程序」，確依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規定，通知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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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，以維護原

住民刑事訴訟權利。 

二、本局策進作為 

   最近幾年適逢警察人員退休潮，本局原住民籍警察同仁人

數原占本局總人數約 25%，逐年退離減少至 20%，而新進

人員大多非屬原住民籍，本局部分同仁確有學習了解原住

民文化之需要，以深植同仁尊重文化的意識，爰規劃相關

教育訓練課程。另本局利用各項集會活動強化對外宣導及

雙向溝通，以建立互信及共識，相關策進作為如下： 

（一）為尊重原住民傳統習俗及文化，避免執法不當，本局於

104 年上半年由保安科科長至各分局講解憲法、原住民

基本法、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

條例等相關法令，加強員警教育訓練。 

（二）本局針對原住民部落因辦理尋根祭祖、射耳祭、大獵祭

等傳統文化祭儀需要，向縣政府申准獵捕宰殺利用野生

動物案，除函轉狩獵範圍之相關分局知照外，並要求辦

理下列事項： 

1、利用召開晨報、週報或聯合勤教等集（機）會時機，針

對依法申准案之狩獵起迄期間、狩獵範圍、獵捕野生動

物數量種類、參加狩獵人員及申請使用槍枝等內容加強

宣導，並轉達應建立尊重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觀念。 

2、申准獵捕區域之所轄分駐（派出）所，應將申准獵捕內

容列入勤教加強宣導，並記錄備查，由各級督導人員加

強督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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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派員對申請人等加強宣導合法狩獵（須有紀錄備查），

並持續利用家戶訪查、社區治安會議、部落慶典及傳統

慶典狩獵活動等時機深入社區，加強雙向溝通，建立互

信基礎，並適時宣導原住民自製獵槍及野生動物保育等

相關法令，以免民眾觸法。  

4、每年 7至 9 月份為臺東縣各原住民部落辦理豐年祭的時

期，各種慶典及祭儀需要進行狩獵活動，本局為避免發

生類似卑南族巴布麓部落大獵祭期間因取締原住民自

製獵槍造成祭儀中斷事件，除在事前加強與各部落雙向

溝通外，並於 104 年 6 月 17 日邀請立法委員鄭天財、

議員江堅壽、章正輝、林秀信議員助理、寶桑里里長潘

調志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、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

行政處、農業處及曾於 103 年、104 年申請狩獵活動的

各部落代表等約 80 人，在臺東縣議會禮堂舉辦「尊重

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社區治安座談會」。會中除針對巴布

麓事件提出說明檢討外，並對內政部警政署及本局所提

各項檢討策進作為逐一說明，獲得各部落代表熱烈迴響

及肯定。 

陸、結語 

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，依循傳統制度而為之狩、漁獵行為，

是普遍原住民族保有的傳統，而狩獵不僅是原住民傳統維

生方式之一，且與祭典文化息息相關，原住民在狩獵過程

中，可訓練膽識、學習互助精神及生存技能，也可藉著與

族人分享狩獵經驗及成果中，獲得社會認同。臺灣是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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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的社會，任何種族文化均應加以理解及受到尊重，原

住民狩獵文化及獵槍使用在法制面扞格矛盾處有賴相關單

位研修規定外，在執法部分，本局將致力增加警察同仁在

原住民狩獵文化上的認知，及利用各種機會與原住民族對

話溝通，在祭儀活動前加強事前宣傳工作，並要求同仁執

法時，除應依法行政外，對於原住民之傳統文化及祭儀狩

獵活動，更需秉持尊重、輔導的原則，避免產生不當干擾，

期能在警察執法與原民傳統間取得平衡點，共創平等幸福

美麗家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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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員警查察狩獵人員身分及所持槍枝、獵物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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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部落長老率族人至警察局陳情，由副局長李民勝代表接受陳情。 

臺東縣警察局舉辦座談會，局長王欽源和與會人員意見交流。 


